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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渝北区水利局
重庆市渝北区财政局

关于 2024 年度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绩效
自评情况的报告

市水利局、市财政局：

按照《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

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财监〔2025〕1 号）要求，

渝北区财政局和水利局高度重视，及时分解任务，落实责任，

重庆市渝北区水利局
文件

重庆市渝北区财政局

渝北水利〔2025〕22 号 签发人：罗正道 李 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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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序推进 2024 年度中央水利救灾资金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。

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（一）中央水利救灾资金拨付和绩效目标情况

全年收到 3 批次中央水利救灾资金共计 290 万元，用于开

展洪涝、干旱及引发的次生水旱灾害救灾。并将从产出、效益

和满意度 3 方面 16 个考核指标进行绩效考核。

中央水利救灾资金在规定时限内全部分解下达。下达批次、

文号及资金量分别为：《渝北区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水

利救灾资金预算（防灾救灾第八批）的通知》（渝北财农〔2024〕

81 号）（下达资金 40 万元）、《渝北区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

年中央水利救灾资金预算（防灾救灾第十一批）的通知》（渝

北财农〔2024〕99 号）（下达资金 50 万元）、《渝北区财政

局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预算（防

灾救灾第十三批）的通知》（渝北财农〔2024〕169 号）（下

达资金 200 万元）。

下达产出指标中数量指标为：水库水毁修复 1 处；堤防（护

岸）水毁修复 1 处；新建抗旱水源和调水供水设施 1 套；添置

提运水设备 2 套。其余指标详见附件。

（二）市级水利救灾资金拨付和绩效目标情况

全年收到 2 批次市级水利救灾资金共计 70 万元，用于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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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涝、干旱及引发的次生水旱灾害救灾。并将从产出、效益和

满意度 3 方面 13 个考核指标进行绩效考核。

市级水利救灾资金在规定时限内全部分解下达。下达批次、

文号及资金量分别为：《渝北区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 年市级第

二批水利救灾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渝北财农〔2024〕82 号）（下

达资金 20 万元）、《渝北区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 年市级农业

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渝北财农〔2024〕83

号）（下达资金 50 万元）。

下达产出指标中数量指标为：水库水毁修复 2 处（其中 1

处与中央资金为同一项目）。其余指标详见附件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
1．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

补助双龙和两岔水库管理所、统景镇、大盛镇 4 个单位开

展水利设施设备水毁修复及抗旱设施设备新建添置。

2．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

截至 3 月 24 日，中央水利救灾资金（水毁）已执行 76.86

万元，预算执行率 85.4%。中央水利救灾抗旱资金按时序正常

推进暂未支付。市级水利救灾资金已执行 35.72 万元，预算执

行率 51%。
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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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下达后，我局会同财政部门在确保资金使用及时性的

前提下，结合实际加强资金绩效管理，执行中重点监控资金使

用是否符合下达时确定的目标，发现绩效运行与原定绩效目标

发生偏离时，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正；加强项目监管，做

到资金专款专用，项目单位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，无

拖欠工程款现象；工程资金使用规范，建立健全财政资金管理

制度，制定《渝北区涉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，项目资金用于

规定的建设内容，工程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规范，按合同约定

支付工程款，杜绝大额现金支付工程款、白条入账现象；资金

管理规范，无挤占、截留、挪用专项资金现象。
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绩效目标原安排项目 6 处，未做项目调整；其中中央水利

救灾资金原安排项目 5 处；市级水利救灾资金原安排项目 2 处

（其中 1 处与中央资金为同一项目）；已完成 3 处，完成率为

50%。其中，中央水利救灾资金完工 2 处，完工率为 40%；市

级水利救灾资金完工 2 处，完工率为 100%。

（四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数量指标：原绩效目标安排水库水毁修复数量 2 处，实际

安排 2 处，已完成 2 处，完成率 100%；原绩效目标安排堤防

（护岸）水毁修复数量 1 处，实际安排 1 处，已完成 1 处，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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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率 100%；原绩效目标安排新建修复抗旱水源和调水供水设

施 1 套，实际安排 1 套，项目按时序正常推进；原绩效目标安

排添置提运水设备 2 套，实际安排 2 套，项目按时序正常推进。

质量指标：2024 年中央及市级水利救灾资金补助项目工程

设计标准符合规范，工程施工管理符合规范，部分工程已完成

验收。

时效指标：截至 3 月 24 日，中央水利救灾资金（水毁）已

执行 76.86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 85.4%，中央水利救灾抗旱资金

按时序正常推进暂未支付。市级水利救灾资金已执行 35.72 万

元，预算执行率 51%。中央水利救灾资金能满足资金下达后 6

个月支付率达到 80%的时效指标要求。市级水利救灾资金能满

足资金下达后 6 个月支付率达到 80%的时效指标要求。
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保障了水利工程完整及安全运行，有效地减少人民群众生

命财产损失；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；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

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安全保障。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各项目服务对象满意度均达到目标值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没有发生偏离绩效目标情况，后续将进一步加强灾情收集、

做好项目储备，对急需开展的水毁项目修复或抗旱项目建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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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前开展前期勘察、设计工作，提高项目申报的准确性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应用和公开情况

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安排后续水利救灾资金的重要考虑因

素，优先安排水利救灾资金项目实施好、资金拨付快的镇街和

单位。

绩效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附件：中央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自评总表

重庆市渝北区水利局 重庆市渝北区财政局

2025 年 3 月 27 日

（联系人：陈 君；联系电话：1398370358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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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中央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自评总表
（2024 年度）

转移支付（项目）名称 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

中央主管部门 水利部

地方主管部门 重庆市水利局
资金使用单

位
渝北区水利局

资金情况（万元）

全年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
预算执行率

（B/A)

年度资金总

额：
360 112.58 31.3%

其中：中央

财政资金
290 76.86 26.5%

地

方资金
70 35.72 51%

其

他资金
* * *

资金管理情况

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

分配科学性

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及

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

准分配资金

无

下达及时性

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、

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及资金

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

下达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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拨付合规性
严格按照相关制度支付资金，未

出现违规。
无

使用规范性

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

目执行，未出现截留、挤占、挪

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

无

执行准确性

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

的金额执行，不存在执行数偏低

预算数较多的问题

无

预算绩效管

理情况

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

效目标，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

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，开

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。

无

支出责任履

行情况

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付责

任
无

总体目

标完成

情况

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开展洪涝、干旱及引发的次生灾害等水旱灾害的预防、

控制和水利工程设施损毁修复。

绩效目标原安排项目 6 处，实际调整绩效目

标安排项目 6 处，已完成 3 处，完工率 50%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 二级指

标
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全年实际完

成值

未完成原因

和改进措施指标

产出指

标

数量指

标

排查消除防洪安全隐患（**处） / / /

水库（水电站）水毁修复数量

（**处）
2 2 /

堤防（护岸）水毁修复数量（**

处）
1 1 /

兴建修复抗旱水源和调水供水

设施（**套）
1 1

按时序正

常推进

添置提运水设备及运行（**套） 2 2 按时序正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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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

水文测报设施设备修复（**套） / /

质量指

标

工程施工设计标准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

工程施工管理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

工程施工验收 通过验收 通过验收

时效指

标

资金下达省级 6 个月内预算执

行率（≥80%）
80 80

效益指

标

经济效

益
保障防洪工程安全度汛

发生工程设

计标准内洪

水不受严重

影响

未发生严重

洪水灾害

指标 保障抗旱供水安全

发生中等干

旱不受严重

影响

未出现规模

性饮水困难

社会效

益
保障居民社会生活平稳

发生工程设

计标准内洪

水、发生中等

干旱不受严

重影响

未发生严重

洪旱灾害，

居民社会生

活平稳

指标
保障旱区城乡群众基本生活用

水

发生中等干

旱不受严重

影响

群众基本生

活用水得到

保障

生态效

益

促进地区生态和谐发展

发生工程设

计标准内洪

水、发生中等

干旱不受严

重影响

未发生严重

洪水灾害，

未出现规模

性饮水困难
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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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持续

影响指

标

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

会稳定提供安全保障

发生工程设

计标准内洪

水、发生中等

干旱不受严

重影响

未发生严重

洪水灾害，

未出现规模

性饮水困难

满意度

指标

服务对

象满意

度指标

运行管理单位满意度（≥**%） 90 90

上级主管部门满意度（≥**%） 90 90

说明

重庆市渝北区水利局办公室 2025 年 3 月 27 日印发


